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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文件
烟汽职院字〔2022〕56 号

———————————————————————————————

关于印发《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实训耗材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系部、处室：

现将《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实训耗材管理办法》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2022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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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实训耗材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实训耗材管理，防止积压浪费，统筹保障

实训教学、技能认定培训以及各类技能大赛等正常进行，根据教

育部、财政部《高等学校材料、低值品、易耗品管理办法》（〔84〕

教供字 020 号）的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实训耗材是指实训材料、实训低值

品、 实训易耗品的总称，用于实训教学、技能认定培训以及各

类技能大赛中使用的不属于固定资产的物品及物资。

实训耗材是指实训教学中的非固定资产，单价金额在 1000

元以下专用或 800 元以下通用的实训材料、实训低值品、实训易

耗品（注：单价金额是指物资重量以千克为单位、长度以米为单

位、容量以升为单位，物品数量以个、支、把、包、箱等为计量

标准单位）。

第二章 管理范围

第三条 实训材料

指一次使用后就消耗掉或不能复原的物质材料。如各种金属

和非金属原材料、燃料、试剂等。

第四条 实训低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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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单价原值不够固定资产标准又不属于材料范围、具有耐用

性的设备、工具等物资，如：低值仪器仪表、工具、量具、夹具、

辅具、科教器具等。

第五条 实训易耗品

指使用过程中易损易坏的低值物资。如：玻璃器皿、元件、

零配件、劳保用品、刀具等。

第三章 计划与购置

第六条 购置计划

实训耗材的计划与购置严格执行学院招标采购管理办法。每

学年末，在落实下学年教学任务的同时，各教学系要根据人才培

养方案和课程标准中各门课程的实训教学任务和材料预算计划，

制定下学年所需使用的实训耗材用量计划。实训耗材的品名、规

格、型号、数量、单价及用途应填写清楚。

第七条 购置申报

实训处对各教学系采购计划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报院领导

批示，经院党委会研究决定后，统一报学院招标采购办公室，按

采购管理办法进行招标采购。

第八条 购置采购

实训耗材的采购应严格遵守“按照计划、集中采购、集体采

购”的原则。可以“一次性购买”或“一次审批，分批购买”，

也可“逐次审批，逐次购买”，具体实施方案由采购部门确定。

第四章 验收与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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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耗材的验收与入库严格执行实训耗材管理的各项规

定，做到及时、准确。

第九条 实训耗材验收

实训耗材的验收要严格执行《实训耗材验收管理办法》。实

训耗材由实训处耗材管理员、专业教师、供货方按规定共同组织

验收，并制定验收报告，经三方签字（供货方、专业教师、耗材

管理员）确认无误后，方能入库。

第十条 实训耗材入库

耗材管理员持供货清单、验收报告，对实训耗材进行检验，

检验合格的实训耗材要及时入库，登记入账（数量、质量必须与

验收报告一致），验收报告由实训处耗材管理员存档。入库耗材

必须填写实训耗材入库单，入库单一式三份：一份入库单存根，

一份实训处留存（盘点使用），一份作为结算时的凭证。

第五章 实训耗材的管理与领取

第十一条 管理

实训处加强对库存实训耗材的规范管理，做到定点存放、排

列有序、账物相符，严防实训耗材损坏、变质、丢失。实训耗材

的管理工作要有专人负责，做好出入库台账（纸质、电子版）。

第十二条 领取

1.实训耗材的领取，必须按规定填写《实训耗材领用表》和

《实训耗材领用清单》，经教学系负责人审批签字。

2. 领用人持以上材料到实训处审核，审核完毕后找耗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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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员领用（实训耗材的领用量不得超过一周的使用量），同时将

电子版《实训耗材领用表》、《实训耗材领用清单》由企业微信

发送至实训处耗材管理员。

3.领用时应填写好出库单，出库单一式三份：一份出库单存

根，一份实训处留存（盘点使用），一份作为结算时的凭证。

第六章 实训耗材的使用

各教学系建立实训耗材日使用台账，实训耗材严禁私用或挪

作他用，实训处耗材管理员定期对各教学系进行核查，列入量化

考核。

第十三条 使用单位对在用物品应制定清查制度，以保证物

尽其用，合理使用。

第十四条 低值品管理工作要建立资产台帐，定期核对、帐

物相符、确保使用。

第十五条 严格执行福山区环境保护局实施的相关条例，制

定污染源处理方案，杜绝污染源私自处理、流失。

第十六条 对于机械专业、汽车专业使用完后的不能二次使

用的金属材料（废旧焊接板材、切屑、废旧钢材、废旧车身、废

旧汽车零部件等）要集中储存，在学院纪委监督下统一处理，处

理后的资金交付学院财务处。

第十七条 对实训耗材中的易燃、易爆及其他危险物品，要

严加防护，其采购和提运应严格遵守公安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的

有关规定办理，注意存放安全，防止因变质、分解造成自燃和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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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等安全事故。物品的发放要严格控制，需由使用人申请，学院

领导审批，限量发放，准确计量，不得留存；其使用过程应予严

格控制和监督，用剩数量及时退库，对其领、用、剩、废、耗和

退的数量必须详细记录存档。

第十八条 损坏或丢失实训低值品的赔偿以及实训低值品

的报废按学院教学仪器设备管理有关办法执行。对于工卡量具等

实训低值品类，按“以旧换新”的原则进行领取使用。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学院实训处负

责解释。

附件：1.实训耗材领用表

2.实训耗材领用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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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实训耗材领用表

领用部门： 领用时间：

实训耗材领用情况说明

领用人签字 系负责人签字

时 间 时 间

实训处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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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_________（系）实训耗材领用清单
＿年＿月＿日

序号
标书

名称

实际

名称

规格

（型号）

出库

数量

是否有

配件

购买总数

（单位：个、把、只、

箱、套等）

库存

数量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系负责人签字：＿＿ 时间：＿＿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办公室 2022 年 8月 21日印发


